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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依法严惩黑恶势力犯罪提供更坚实的法治保障
——四部门印发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等意见

赤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经赤壁市人民政府批准，赤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赤壁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

联合湖北中成拍卖有限公司以公开拍卖方式出让P(2019)05号赤壁市砂子岭社区赤壁
大道与体育馆路交叉口西南侧地块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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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P（2019）05 号地块详细规划条
件以赤壁市城乡规划局出具的《赤壁市赤
马港办事处砂子岭社区赤壁大道与体育馆
路交叉口西南侧地块规划条件》为准。

二、竞买人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竞
买（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申请人可以
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参加竞买须
提出竞买申请，并按《拍卖出让须知》中要
求提供相应文件资料。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
让采取增价拍卖方式，按照价高者得原则
确定竞得人。

四、现场踏勘和地块情况介绍：地块自
公告之日起在其所在地公开展示，赤壁市
土地储备交易中心与湖北中成拍卖有限公
司对本次拍卖出让不另行专门组织现场踏
勘和地块情况介绍，竞买人可在公告期间
自行踏勘现场。

五、领取拍卖文件与报名的时间与地
点：申请人可于2019年4月10日至2019
年5月6日16时前到赤壁市土地储备交易
中心或湖北中成拍卖有限公司获取拍卖文
件及报名。

六、竞买资格确认：申请人应于2019
年4月10日至2019年5月6日16时前到
赤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一楼大厅提交书
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为

2019年5月6日16时（以实际到账时间为
准）前。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
证金并具备申请条件的，湖北中成拍卖有
限公司将在2019年5月6日17时确认其
竞买资格。

七、拍卖时间地点：定于2019年5月
7日上午10时在赤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赤壁市河北大道391号）二楼会议室
举行。

八、本次拍卖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将在
有关媒体刊登变更公告，届时以变更公告
和拍卖出让文件的内容为准。

九、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赤壁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
联系地址：赤壁市瑞通大道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九楼
联系电话：0715-5889579
联系人：石先生
湖北中成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咸宁市温泉邮电路特1号
联系人：刘先生
联系电话：0715—8130288

18107151110
开户单位：赤壁市非税收入财政专户
开户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赤壁市支行
账号：2034 2128 1001 0000 0181552

赤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二0一九年四月十日

序号

1
2
3
4
5
6

车牌号

鄂LW0689
鄂LW0422
鄂LW0668
鄂LW0660
鄂LW0410
鄂LW0132

车辆型号

雅阁牌HG7203AB
雅阁HG7240
丰田牌TV7250

起亚牌YQZ7165A
东风雪铁龙牌DC7205D
迈腾牌FV7187TAT

参考价（元）

44200
4500
12400
21900
24100
18400

序号

7
8
9
10
11
12

车牌号

鄂LW0321
鄂L8176警
鄂L8171警
鄂L8202警
鄂L8177警
鄂L8216警

车辆型号

大众牌SVW6451CED
长城牌CC1031PS44
长城牌CC1031PS40

思域牌DHW7181B(CIVIC1.8M)
长城牌CC1031PS44

思域牌DHW7181B(CIVIC1.8M)

参考价（元）

42700
14869
10174
10644
15652
10824

车辆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19年4月24日上午10 时30分在咸宁市双鹤路18号咸宁市政务服务中心三楼D301

会议室公开拍卖以下车辆，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车辆概况：

备注：1、上述标的已经评估机构评估，经委托
单位主管部门同意拍卖。

2、其他注意事项具体见《拍卖文件》。
二、拍卖标的展示时间、地点：2019年4月22

日至2019年4月23日 ，在其存放地公开展示，有
意竞买者可自行查勘标的现状。

三、竞买登记：竞买人请于公告之日起至2019
年4月23 日下午5时，交纳竞买保证金（以到账为
准）到指定账户，竞买保证金按如下标准交纳：
5000元/辆，10000元不限竞买车辆数，并持有效
身份证明、竞买保证金交款凭证等到武汉光谷联合
产权交易所咸宁产权交易有限公司办理竞买登记
报名手续。

竞买保证金账户：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咸
宁 产 权 交 易 有 限 公 司 ； 账 号 ：
82010000002769312；开户行：湖北咸宁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淦河支行。

四、联系方式：
1、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咸宁产权交易有
限公司：0715-8126201陈女士
地址:咸宁市政务服务中心3楼D区D306室。
2、湖北中成拍卖有限公司：
0715-8130288 18107151110 刘先生
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咸宁产权交易有限公司

湖北中成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0日

招租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 2019 年 4月 17 日

（星期三）上午10时在赤壁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二楼会议室举行赤壁市蒲圻
办事处和尚岭社区居民委员会所属的
位于莼川大道联建综合楼，建筑面积
约 6000平方米（以实际使用面积为
准）十年租赁权（整体招租，不拆零）专
场招租会，通过公开竞价方式确定承
租人。

有意竞租者，请将20万元竞租保
证金在2019年4月16日16时前（以到
账时间为准）存入指定银行账户，按照
《招租文件》要求并携带竞租保证金缴

存凭证、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资质证
明到本公司办理竞租资格预审、资格
确认和竞租报名登记手续（承租人的
经营项目必须合法合规，教育培训机
构可在同等条件下具备优先权）。

展示时间：2019年4月10日—16日
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现场
联系电话：0715-8130288

18107151110 刘先生
联系地址：咸宁市邮电路特1号添

地缘小区A1栋3单元201
湖北中成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0日

咸宁市广联电子有限公司咸安分公司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代码：67038467-2，
特声明作废。

咸宁市咸安区双溪东福物资供应有限公司遗失中国工商银行咸宁市分行营业部岔路
口 分 理 处 基 本 存 款 账 户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J5360000016301，账 号 ：
1818000409200004339，特声明作废。

王金强遗失温泉美居乐布艺墙纸生活馆行政公章一枚，特声明作废。
沈新梅遗失咸安区红发五金店税务移动U盘，税号：422301196610301522，特声明作废。
孙盼盼遗失执业药师注册证，注册证编号：421217120108，资格证书号：

ZY00377762，执业单位：高新温泉福星康大药房，有效期至：2020年5月18日，注册日期：
2017年5月19日，特声明作废。

石鉴芬遗失源通公司出租车押金收据一张，号码：4103797，金额40000元，特声明作废。

遗
失
声
明

宗地
编号

P
（2019）
04号

土地位置

赤壁市蒲圻大道与体育馆
路交叉口西南侧和北侧，西
临赤壁市五中（地块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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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P（2019）04号地块详细规划条件以赤壁市城乡
规划局出具的赤城规条字【2018】58号文规划条件为准。
地块内商业建筑面积与总建筑面积（计容）的比例不得超
过25%（商业建筑面积/总建筑面积（计容）≤25%）。

二、竞买人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
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竞买（除法律、法规另有
规定外），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参
加竞买须提出竞买申请，并按《拍卖出让须知》中要求
提供相应文件资料。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采取增价
拍卖方式，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现场踏勘和地块情况介绍：地块自公告之日
起在其所在地公开展示，赤壁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与
湖北朗轩拍卖有限公司对本次拍卖出让不另行专门
组织现场踏勘和地块情况介绍，竞买人可在公告期间
自行踏勘现场。

五、领取拍卖文件与报名的时间与地点：申请人
可于2019年4月10日至2019年5月6日16时前到
赤壁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或湖北朗轩拍卖有限公司
获取拍卖文件及报名。

六、竞买资格确认：申请人应于2019年4月10日
至2019年5月6日16时前到赤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一楼大厅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为
2019年5月6日16时（以实际到账时间为准）前。经审
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并具备申请条件的，
赤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与湖北朗轩拍卖有限公司将
在2019年5月6日17时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七、拍卖时间地点：定于2019年5月7日上午9时
30分在赤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赤壁市河北大道
391号）二楼会议室举行。

八、本次拍卖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将在有关媒体
刊登变更公告，届时以变更公告和拍卖出让文件的内

容为准。
九、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赤壁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
联系地址：赤壁市瑞通大道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九楼
联系电话：0715-5889579
联系人：石先生
湖北朗轩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武汉市江汉区金磊商厦（财神广场）

10层C8室
联系人：代先生
联系电话：13971762280
开户单位：赤壁市非税收入财政专户
开户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赤壁市支行
账号：2034 2128 1001 0000 0181 552

赤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二0一九年四月十日

赤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经赤壁市人民政府批准，赤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赤壁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联合湖北朗轩拍卖有限公司以公开拍卖方式出让P(2019)04号赤壁市蒲圻大道与

体育馆路交叉口西南侧和北侧，西临赤壁市五中（地块二）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受咸安区国土资源局委托，咸宁市矿业
权储备交易中心于2019年2月15日至2019
年4月4日以网上挂牌方式公开出让咸安区
汀泗桥镇西山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
权。现将成交结果公示如下：

—、成交情况
（一）竞得人名称：咸宁恒发矿业有限公司
（二）竞得人地址：咸安区汀泗镇彭碑村

九组
（三）成交时间：2019年4月4日
（四）成交地点：咸宁市矿业权储备交易

中心
（五）成交价：壹佰捌拾柒万伍仟元整

（小写：1875000.00元）
二、采矿权基本情况
（一）采矿权名称：咸安区汀泗桥镇西山

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
（二）出让编号：咸矿网挂 KG[2019]

04号
（三）开采矿种：建筑石料用石灰岩
（四）出让年限：2020年6月30日止
（五）矿区范围：矿区面积0.00451平方

公里，开采标高由+150.6m至+60m，拐点坐

标如下（国家2000坐标系）：
X Y

1 3298153.193，38522684.896
2 3298253.118，38522747.790
3 32981176.824，38522951.473
4 3297959.745，38522899.060
5 3298030.427，38522777.018
三、相关手续办理
（一）如公示无异议，竞得人于公示期满

后60个工作日内与出让人咸安区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签订《采矿权出让合同》。

（二）采矿权出让收益缴纳时间、办理采矿
权登记的时限在《采矿权出让合同》中约定。

四、公示期
公示期为10个工作日，2019年4月9日

至2019年4月23日止。如对本公示内容有
异议，异议人请在公示期内以书面方式向咸
宁市矿业权储备交易中心提出。

联系人：陈先生
联系电话：0715-8126510；
刘女士，联系电话：0715-8126565。

咸宁市矿业权储备交易中心
2019年4月9日

湖北咸安区汀泗桥镇西山矿区建筑石料
用灰岩矿采矿权网上挂牌出让成交结果公示

咸矿网挂示字[2019]2号

受咸安区国土资源局委托，咸宁市矿业
权储备交易中心于2019年2月15日至2019
年4月4日以网上挂牌方式公开出让咸安区
双溪桥镇黄鹰岩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
权。现将成交结果公示如下：

—、成交情况
（一）竞得人名称：咸宁高七矿业有限公司
（二）竞得人地址：咸安区双溪桥镇高

七村
（三）成交时间：2019年4月4日
（四）成交地点：咸宁市矿业权储备交易

中心
（五）成交价：贰佰叁拾贰万柒仟元整（小

写：2327000.00元）
二、采矿权基本情况
（一）采矿权名称：双溪桥镇黄鹰岩矿区

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
（二）出让编号：咸矿网挂KG[2019]05号
（三）开采矿种：建筑石料用石灰岩
（四）出让年限：2020年6月30日止
（五）矿区范围：矿区面积0.067平方公

里，开采标高由+335m至+120m，拐点坐标
如下（国家2000坐标系）：

X Y
1 3309180.684，38564862.171
2 3309106.674，38565133.292
3 3308877.333，38565104.061
4 3308950.843，38564834.920
5 3309115.834，38564827.540
三、相关手续办理
（一）如公示无异议，竞得人于公示期满

后60个工作日内与出让人咸安区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签订《采矿权出让合同》。

（二）采矿权出让收益缴纳时间、办理
采矿权登记的时限在《采矿权出让合同》中
约定。

四、公示期
公示期为10个工作日，2019年4月9日

至2019年4月23日止。如对本公示内容有
异议，异议人请在公示期内以书面方式向咸
宁市矿业权储备交易中心提出。

联系人：陈先生
联系电话：0715-8126510；
刘女士，联系电话：0715-8126565。

咸宁市矿业权储备交易中心
2019年4月9日

湖北咸安区汀泗桥镇西山矿区建筑石料用灰
岩矿采矿权网上挂牌出让成交结果公示

咸矿网挂示字[2019]3号

注销公告
咸宁市怡家商贸有限公司（注

册号：422300000011882）经股东
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登记，请债权人于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
债权。特此公告

咸宁市怡家商贸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0日

湖北科技学院学苑小区架空层(储藏室)使用权拍卖公告
受委托，湖北泉盛拍卖有限公司定于2019年4月18日上午9时在咸宁市咸

宁大道86号咸宁凯悦大酒店12楼第一会议室对湖北科技学院学苑小区架空层
(储藏室)使用权进行公开拍卖，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标的物基本情况：标的为湖北科技学院学苑小区架空层(储藏室)使用
权。（详情见标的物清单）

二、竞买人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竞买，竞买人可以单独申请竞买，不接受联合体竞
买。参加竞买须提出竞买申请，并提供竞买须知中要求提供的相应文件资料。

三、报名的时间和地点：有意竞买者请于2019年4月17日17时前到湖北泉
盛拍卖有限公司交纳竞买保证金，索取有关竞买资料并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四、拍卖时间及地点：拍卖时间：2019年4月18日9时。拍卖地点：咸宁市
咸宁大道86号咸宁凯悦大酒店12楼第一会议室

五、展示时间及地点：本标的自公告之日起在其所在地公开展示，湖北泉盛
拍卖有限公司以现状进行公开拍卖。

六、注意事项：1、本次拍卖采取增价方式拍卖,按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七、联系方式和银行账户
(一）湖北泉盛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沈先生 朱先生 电话：15571571591（沈）18871500917（朱）
地址：咸宁市咸宁大道39号国际大厦A座19楼
（二）银行账户
户名：湖北泉盛拍卖有限公司 开户行：咸宁市工行泉塘支行
账号：1818000509200009211

湖北泉盛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0日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公开拍卖以下标的：
一、标的物基本情况：位于嘉鱼县嘉鱼大道东1300米迎宾大道北侧中国共

产党嘉鱼县委员会党校内一栋三层房屋三年租赁权，租赁面积：1848㎡，参考
价：22.18万/年，竞买保证金：10万元；

二、竞买人资格：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的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竞买，不接受联合体竞买；2.本次拍卖标的的一层
房屋仅限食堂经营，二、三层房屋仅限住宿经营；3.提供已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登记取得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包括餐饮及住宿服务类型，营业执照注册
日期至少满3年，注册资金至少100万；4.提供拟派相关工作人员应具有健康证；
5.提供餐饮服务许可证以及包含具有住宿类型的特种行业许可证；6.竞得人对此
项目进行经营管理，不得转包分包；

三、报名时间和地点：申请人可于2019年4月23日16时前交纳竞买保证金
(以到账为准）并持相关证件到我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四、拍卖标的自公告之日起在其所在地公开展示。
五、拍卖时间和地点：本次拍卖会定于2019年4月24日10时在嘉鱼县公共

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嘉鱼县司法局6楼会议室)举行。
六、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一）湖北泉盛拍卖有限公司
电话：18871500917（朱） 地址：咸宁市咸宁大道39号国际大厦A座19层
（二）竞买保证金指定银行账户
户名：湖北泉盛拍卖有限公司 开户行：咸宁市工行泉塘支行
帐号：1818000509200009211

湖北泉盛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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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4月9日电 国家
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甘霖9日在国务
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下一步将
把公平竞争审查作为落实竞争中性
原则的重要措施，重点在清理存量、
严审增量、完善制度三方面加大工作
力度。

我国公平竞争审查工作从2016
年7月开始正式实施，目前公平竞争
审查制度已经在全国基本建立。

甘霖介绍，公平竞争审查是事前
审查，从源头上打破行政垄断，目的
在于防止政策措施排除、限制市场竞
争。公平竞争审查不仅关注不同所
有制企业的公平竞争，同时还要维护
全国统一市场，保障所有市场主体能
够公平、充分、有效地参与市场竞争。

如何在清理存量、严审增量、完
善制度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甘霖
表示，按照竞争中性的要求，部署清
理现行的涉企政策中妨碍民营企业
发展、违反内外资一致原则的规定，
这是今年清理存量的一个重点。要
围绕市场主体关注的市场准入、政府
采购、招投标等重点领域，严格审查
增量的政策文件，防止违背竞争中性
的原则。同时要改革完善审查制度，
按照竞争中性的要求，借鉴国外先进
经验，对接国际通行规则，进一步完
善审查范围、审查标准和操作程序，
弥补制度短板，更加有效地保障公平
竞争，优化营商环境。

我国多地降雨降雪
气温大幅下降

据新华社北京4月9日电 受冷空气影响，9日，我
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降水、降温天气，北方部分地
区出现降雪，多地降温超10度。

9日，江苏淮安，一场强降雨伴随雷电袭来，整个城区
笼罩其中。浙江北部遭遇了强对流天气，局地风力达到8
到10级。从8日夜间开始，降水区域自西向东，覆盖我国
中东部地区。河南、安徽等地部分地区降下大到暴雨。

内蒙古、新疆等北方地区还出现降雪，河北北部部
分高速因降雪一度封闭。但在一些山区，繁花在春雪的
妆点下，姿容更为娇艳，引得游人纷纷驻足欣赏。

9日，西北、华北、黄淮等地气温下降了6～8℃，部分
地区降温超过10℃。预计到11号，随着冷空气南下，降
温区域继续向南推进，其中湖南西部等地局地降温可达
14℃以上。

9日，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随着冷空气南下，降雨带有所南移。预计未来两天，北
方多地仍有小雨，中东部局部地区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
天气。

早稻栽插忙
4 月 7 日，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蔡岭

镇杨湾村的农民在取运早稻秧苗。
春耕时节，我国南方多地农民忙着栽

插早稻，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春耕景象。

据新华社

全国扫黑办9日在京首次举行新闻
发布会，公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办
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关
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
见》《关于办理黑恶势力刑事案件中财产
处置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办理实施“软
暴力”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为依
法严惩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提供了更加坚
实的法治保障。

明确恶势力认定标准

《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
的意见》指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
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要严格坚持依法
办案，确保在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
分的基础上，准确认定恶势力和恶势力犯
罪集团，坚决防止人为拔高或者降低认定
标准。

根据该意见，恶势力是指经常纠集

在一起，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在
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多次实施违法犯罪
活动，为非作恶，欺压百姓，扰乱经济、社
会生活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
但尚未形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违法犯罪
组织。

同时，该意见明确，单纯为牟取不法
经济利益而实施的“黄、赌、毒、盗、抢、骗”
等违法犯罪活动，不具有为非作恶、欺压
百姓特征的，或者因本人及近亲属的婚恋
纠纷、家庭纠纷、邻里纠纷、劳动纠纷、合
法债务纠纷而引发以及其他确属事出有
因的违法犯罪活动，不应作为恶势力案件
处理。

严打“套路贷”等新型犯罪

《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
题的意见》指出，“套路贷”是对以非法占
有为目的，假借民间借贷之名，诱使或迫
使被害人签订“借贷”或变相“借贷”“抵

押”“担保”等相关协议，通过虚增借贷金
额、恶意制造违约、肆意认定违约、毁匿还
款证据等方式形成虚假债权债务，并借助
诉讼、仲裁、公证或者采用暴力、威胁以及
其他手段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的相关违
法犯罪活动的概括性称谓。

该意见强调，司法实践中，应当注意
非法讨债引发的案件与“套路贷”案件的
区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具有非法占
有目的，也未使用“套路”与借款人形成虚
假债权债务，不应视为“套路贷”。因使用
暴力、威胁以及其他手段强行索债构成犯
罪的，应当根据具体案件事实定罪处罚。

同时，该意见明确，以老年人、未成年
人、在校学生、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为对象
实施“套路贷”，或者因实施“套路贷”造成
被害人或其特定关系人自杀、死亡、精神
失常、为偿还“债务”而实施犯罪活动的，
除刑法、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外，应当酌
情从重处罚。

进一步规范涉黑恶财产处置

《关于办理黑恶势力刑事案件中财产
处置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公安机关、人
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办理黑恶势力犯罪
案件时，在查明黑恶势力组织违法犯罪事
实并对黑恶势力成员依法定罪量刑的同
时，要全面调查黑恶势力组织及其成员的
财产状况，依法对涉案财产采取查询、查
封、扣押、冻结等措施，并根据查明的情
况，依法作出处理。

该意见指出，对涉案财产采取措施，
应当严格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进行。严
禁在立案之前查封、扣押、冻结财物。凡
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都应当及时进行
审查，防止因程序违法、工作瑕疵等影响
案件审理以及涉案财产处置。

根据该意见，对涉案财产采取措施，应
当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所扶养的亲属
保留必需的生活费用和物品。（据新华社）

农民在田间劳作


